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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6号广州周大福金融中心6501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2

普通股股东人数 2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68,148,09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68,148,09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1.439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1.4391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帐户中股份数为2,844,565股，上述股份不享有股

东大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仝佳奇先生主持，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呈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胡志毅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8,144,125 99.9942 3,973 0.0058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8,144,598 99.9949 3,500 0.0051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8,144,125 99.9942 3,973 0.0058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8,144,125 99.9942 3,500 0.0051 473 0.0007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8,144,125 99.9942 3,973 0.0058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8,145,098 99.9956 3,000 0.0044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44,125 97.3173 3,973 2.6827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8,144,125 99.9942 3,500 0.0051 473 0.0007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8,147,598 99.9993 500 0.0007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5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8,144,625 99.9949 3,473 0.0051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

案

5,145,098 99.9417 3,000 0.0583 0 0.0000

7

关于制定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

酬方案的议案

144,125 97.3173 3,973 2.6827 0 0.0000

9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5,147,598 99.9903 500 0.0097 0 0.0000

1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制定2025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

案

5,144,625 99.9325 3,473 0.0675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7关联股东赵文林先生、广州众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科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回

避表决；

2、议案6、7、9、10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

律师：郭佳律师、朱瑞琪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和呈和科技章程等相关规定，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呈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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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出现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0日，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交易日2025年5月20日9:15-9:25，9:

30-11:30和13:00�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65号石基信息大厦1层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

4、召集人：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25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议案》，详见刊登于2025年4月29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2025-12）及《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

告》（2025-20）。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仲初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3日（星期二）

7、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8、相关人员出席、列席情况：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出席

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参与现场表决及网络表决的股东（包括股东代表）总数为299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

的股份1,907,207,65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2,729,193,841股的69.8817%。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人，代表有表决权并参与表决的股东为2人，代表

有效表决权的股份1,504,074,75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2,729,193,841股的55.1106%。

2、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

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表决的股东297人，代表股份

403,132,90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2,729,193,841股的14.7711%。

3、中小股东参与情况

本次会议中小股东全部通过网络投票，投票人数296人，代表股份47,868,44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2,729,193,841股的1.7539%。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1,906,753,56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2%；反对377,07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8%；弃权77,0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0%。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同意402,678,811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74%；反对

377,070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5%；弃权77,0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7,414,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514%；

反对377,0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77%；弃权77,02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09%。

本议案已审议通过。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2025-14）详见2025年4月29日的《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刊登于2025年4月29日

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1,906,738,39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4%；反对381,73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0%；弃权87,5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同意402,663,644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36%；反对

381,737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7%；弃权87,5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500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7,399,1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197%；反

对381,7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75%；弃权87,5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28%。

本议案已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详见2025年4月29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3、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1,906,748,29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9%；反对384,03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1%；弃权75,3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9%。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同意402,673,544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61%；反对

384,037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3%；弃权75,3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00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7,409,0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404%；

反对384,0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23%；弃权75,32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73%。

本议案已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详见2025年4月29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4、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1,906,667,36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17%；反对464,37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3%；弃权75,9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0%。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同意402,592,611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60%；反对

464,370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2%；弃权75,9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00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7,328,1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713%；反

对464,3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01%；弃权75,9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86%。

本议案已审议通过。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详见2025年4月29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5、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1,906,727,79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48%；反对405,33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3%；弃权74,5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9%。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同意402,653,044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10%；反对

405,337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5%；弃权74,5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00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7,388,5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76%；反

对405,3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68%；弃权74,5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57%。

本议案已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2025-15）详见2025年4月29日的《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6、审议通过《关于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1,906,709,19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9%；反对425,23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3%；弃权73,2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同意402,634,444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64%；反对

425,237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55%；弃权73,2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00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7,369,9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587%；反

对425,2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83%；弃权73,2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0%。

本议案已审议通过。《关于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详见刊登于2025年4月29日的《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2025-12）。

7、审议通过《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1,906,679,79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23%；反对372,33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5%；弃权155,5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2%。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同意402,605,044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91%；反对

372,337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24%；弃权155,5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600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7,340,5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973%；反

对372,3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78%；弃权155,52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49%。

本议案已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2025-16）详见2025年4月29日的《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8、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1,904,378,36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17%；反对2,761,

67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48%；弃权67,6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同意400,303,609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982%；反对

2,761,672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51%；弃权67,6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600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5,039,1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0894%；

反对2,761,6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693%；弃权67,62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13%。

本议案已审议通过。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2025-17） 详见2025年4月

29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柴玲律师、王念慈律师到会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结论：经

验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审议的

议案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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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万润股份” ）于2025年2月21日在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万润股份：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增持公

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3），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鲁银投资” ）计划自2025年2月21日起6个月内（即2025年2月21日至

2025年8月20日），以自有资金及股票增持专项贷款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择机以

适当的价格增持公司股份，拟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25亿元、不高于2.50亿元（以下简称

“本次增持计划” ）。

2025年5月20日，公司收到鲁银投资出具的《关于增持万润股份股票计划时间过半实

施情况告知书》。 截至2025年5月20日，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时间已过半，鲁银投资自2025年

2月21日至2025年5月20日收盘期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

司股份11,396,457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929,969,005股的1.2255%，增持金额为人民币

125,021,504.29元（不含交易费用），超过本次增持计划拟增持金额区间下限1.25亿元。现

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计划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名称：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增持主体持股情况：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鲁银投资持有公司股份59,181,537股，

占增持前公司总股本930,106,155股的6.3629%；鲁银投资控股子公司山东鲁银科技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银科技” ）持有公司股份35,360,000股，占增持前公司总股本的

3.8017%。 鲁银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鲁银科技合计持有公司股份94,541,537股，占增持前

公司总股本的10.1646%。

3、鲁银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鲁银科技在本次增持计划前12个月内不存在已披露的增

持公司股份的计划，在本次增持计划前6个月内不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况。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本次增持股份的目的

鲁银投资为优化其资产配置，提升投资者信心、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发展，计划增持公司

股份。

2、本次增持股份的数量及价格

鲁银投资择机以适当的价格增持公司股份，拟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25亿元、不高

于2.50亿元。本次拟增持的股份不设置固定价格、价格区间，鲁银投资将基于对公司股票价

值的合理判断，择机实施增持计划。

3、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

自2025年2月21日起6个月内（即2025年2月21日至2025年8月20日），在遵守中国证

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实施。 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如公司股票存在停牌

情形的，增持计划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

4、本次增持股份的方式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

5、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本次增持资金来源为鲁银投资自有资金及股票增持专项贷款。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济南分行已出具《贷款承诺函》，同意为鲁银投资实施股票增持提供专项贷款。

6、本次增持不基于增持主体的特定身份，如丧失相关身份时将继续实施本增持计划。

7、本次增持股份的承诺事项及锁定安排

鲁银投资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并将在上

述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内完成增持计划。

鲁银投资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详细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2月21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万润股份：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

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3）。

三、增持计划时间过半实施情况

截至2025年5月20日，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时间已过半，鲁银投资自2025年2月21日至

2025年5月20日收盘期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11,

396,457股， 占公司当前总股本929,969,005股的1.2255%， 增持金额为人民币125,021,

504.29元（不含交易费用），超过本次增持计划拟增持金额区间下限1.25亿元。 鲁银投资持

有公司股份70,577,994股， 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7.5893%； 鲁银科技持有公司股份35,

360,0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3.8023%；鲁银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鲁银科技合计持有公

司股份105,937,994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11.3916%。

四、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后续增持股份所需的资金未能

筹措到位，导致增持计划无法继续实施的风险。 如在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上述风险，

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说明

本次增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号一一股份变动管

理》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

合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号一一股份变动管理》的相关规定，持续关注上述增

持主体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1、《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持万润股份股票计划时间过半实施情况告知

书》。

特此公告。

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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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本次利润分配以公司

2024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199,062,500股剔除已回购股份5,999,987股后的193,062,

513股为基数，向可参与分配的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5元（含税），以此计算合

计派发现金红利总额96,531,256.5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剩余未

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10股现金分红比例及除权除息 参考价如

下： 按总股本折算每10股现金分红=实际现金分红总额*10/总股本 （含 回购股份）96,

531,256.50�元*10/199,062,500.00股=4.849293元（实际现金分红总额按总股本折算每

10股现金分红比例时保留小数点后六位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因此，本次

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每股现金红利应以0.4849293元/股计算，即本次权

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4849293元/股。

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经2025年5月19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 会审议通

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情况

1、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99,062,

500股剔除已回购股份5,999,987股后的193,062,513股为基数， 向可参与分配的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5元（含税），以此计算合计派发现金红利总额96,531,256.50元

（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若公司股本总额在利润分配预案披露后至权益分派实施期间股本因可转换公司债券

转股、股权激励行权、股份回购、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事项而发生变化的，将按照分配总

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

2、自本次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及回购股份数量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5,999,

987.00股后的193,062,513.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5.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

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

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4.5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

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

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

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1.0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

税款0.50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28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0*****289 林金坤

2 08*****259

深创投红土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深圳）有限公司－深创投制造业转型升级

新材料基金（有限合伙）

3 08*****839 常州亚玛顿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4 00*****577 林金锡

5 01*****358 林金锡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20日至登记日：2025年5月27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

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鉴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不参与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公 司本次实

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 即 96,531,256.50元=193,

062,513股×0.50元/股。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10股现金分红比例及除权除息 参考价如

下： 按总股本折算每10股现金分红=实际现金分红总额*10/总股本 （含 回购股份）96,

531,256.50�元*10/199,062,500.00股=4.849293元（实际现金分红总额按总股本折算每

10股现金分红比例时保留小数点后六位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因此，本次

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每股现金红利应以0.4849293元/股计算，即本次权

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4849293元/股。

七、咨询方法

咨询部门：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青龙东路616号

咨询联系人：刘芹、王子杰

咨询电话：0519-88880019

传真电话：0519-88880017

八、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3、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4、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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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于2025年5月20日下午14:30在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经海三路18号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为董事

会，会议采用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主持人为董事长贾春琳先生，本

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股东出席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71人，代表股份181,376,94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4.049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179,233,46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3.647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64人， 代表股份2,143,47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024％。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64人，代表股份2,143,4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4024％。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 代表股份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64人，代表股份2,143,4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024％。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以现场和线上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现

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董事长贾春琳，董事、副总经理唐正军，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

秘书肖薇，董事汤武，副总经理贾曦，监事殷庆允、王莎莎、刘万坤，见证律师宋雯、蔡畅；线

上出席本次会议的有：副董事长、总经理栗延秋，董事、财务总监许菊平，独立董事敖然、樊

小刚、杨剑萍。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了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提案1.00�《关于公司2024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0,956,79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84％； 反对

293,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16％；弃权127,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23,3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3987％；

反对293,1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764％； 弃权

12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5.9250％。

表决结果为通过。

提案2.00�《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0,957,59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88％； 反对

292,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12％；弃权127,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24,1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4360％；

反对292,3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391％； 弃权

12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5.9250％。

表决结果为通过。

提案3.00�《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0,969,9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56％； 反对

25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28％；弃权148,03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36,4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0108％；

反对259,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832％； 弃权

148,0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9061％。

表决结果为通过。

提案4.00�《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0,955,49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76％； 反对

293,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17％；弃权128,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22,0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3380％；

反对293,3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857％； 弃权

12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5.9763％。

表决结果为通过。

提案5.00�《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0,955,79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78％； 反对

285,8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76％；弃权135,32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22,3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3520％；

反对285,8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349％； 弃权

135,3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3131％。

表决结果为通过。

提案6.00�《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0,908,31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16％； 反对

340,1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75％；弃权128,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74,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1371％；

反对340,12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680％； 弃权

12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5.9949％。

表决结果为通过。

提案7.00�《关于2025年度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82,3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0944％；反对380,

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693％；弃权148,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3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13,9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2948％；

反对380,7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7632％； 弃权

14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9420％。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为通过。

提案8.00�《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0,694,69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64％； 反对

33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59％；弃权177,05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29,6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0273％；

反对336,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128％； 弃权

177,0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2599％。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为通过。

提案9.00�《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0,930,92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41％； 反对

299,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49％；弃权146,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97,4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1917％；

反对299,1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9549％； 弃权

14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8534％。

表决结果为通过。

提案10.00�《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0,919,09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76％； 反对

307,9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98％；弃权149,92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5,6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6398％；

反对307,9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659％； 弃权

149,9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9942％。

表决结果为通过。

提案11.00� 《关于公司及下属公司2025年度向供应商申请授信并提供担保额度预计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0,941,9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02％； 反对

28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53％；弃权153,33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8,4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7045％；

反对281,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422％； 弃权

153,3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1533％。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提案12.00� 《关于公司及下属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并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0,902,99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87％； 反对

338,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64％；弃权135,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69,5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8887％；

反对338,0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711％； 弃权

13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3402％。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提案13.00�《关于公司与关联方续签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9,426,14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05％； 反对

31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35％；弃权136,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94,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0620％；

反对312,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605％； 弃权

13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3775％。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为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

2、见证律师：宋雯、蔡畅；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与召集人的资格、表决

程序与表决结果等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

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关于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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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盛石化” ）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先后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即以现有总股本

10,125,525,000股剔除已回购股份553,232,858股后的9,572,292,142股为基数， 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元（含税）。 荣盛石化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本公

司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前，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

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及预留部分股份授予登记等致使荣盛石化总股本发生变动

的，则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荣盛石化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 即957,

229,214.20元=9,572,292,142股×0.1元/股；每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包

含已回购股份），即0.0945362元/股=957,229,214.20元÷10,125,525,000股（结果取小

数点后七位，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 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0945362元/股。

荣盛石化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5月16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配方案情况

1、荣盛石化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4年年度权益分配方案为：以现有总

股本10,125,525,000股剔除已回购股份553,232,858股后的9,572,292,142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元（含税），不送红股，也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荣盛石

化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

股权登记日期前，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及预留部分股份授

予登记等致使荣盛石化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则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

整。

2、本次权益分派方案自披露至实施期间荣盛石化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权益分派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荣盛石化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荣盛石化现有总股本10,125,525,000股剔

除已回购股份553,232,858股后的9,572,292,142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元人

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

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9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

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

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

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

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2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

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权益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荣盛

石化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荣盛石化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

28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荣盛石化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529 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 08*****581 Aramco�Overseas�Company�B.V.

3 00*****676 李水荣

4 00*****538 李国庆

5 01*****912 李永庆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19日至登记日：2025年5月27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

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荣盛石化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公司股份553,232,858股不享有利润分配权

利， 荣盛石化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 即957,

229,214.20元=9,572,292,142股×0.1元/股；每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包

含已回购股份），即0.0945362元/股=957,229,214.20元÷10,125,525,000股（结果取小

数点后七位，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 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0945362元/股。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胡瑜岑、严寒

咨询电话：0571-82520189�传真电话：0571-82527208转8150

八、备查文件

1、《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有关确认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具体实施时间的文件。

特此公告。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